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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新规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发展 
2014 年 3 月 13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颁布了新修订的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新《管理办法》”），旨在继续促进中国金融租

赁行业的发展。新《管理办法》在其颁布日取代了银监会于 2007 年颁布的原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2007《管理办法》”）。 

新《管理办法》通过鼓励对金融租赁公司投资以及扩大金融租赁公司的经营范

围，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 

监管背景  
目前，投资者可选择在中国投资两种主要的融资租赁公司：即商务部（“商务部”）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以及银监会监管的特殊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设立，

一般需遵守比融资租赁公司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 

主要变化 
新《管理办法》只适用于金融租赁公司而非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和经营。主要变化包括： 

更加多样化的合格发起人：根据 2007《管理办法》，只有四类实体有资格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即：

(1) 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商业银行，(2) 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租赁公司，(3) 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主营业务为制造适

合融资租赁交易产品1的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4)银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机构。主要出资人必须为设立金融

租赁公司的申请人，其对金融租赁公司的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50%。所有其他投资人归为一般出资人。 

新《管理办法》不再区分主要出资人和一般出资人，而是着眼于哪些实体有资格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投资人。新

《管理办法》引入了发起人这一概念，其实质是金融租赁公司的最初出资人。其他非发起人的投资人也受限于对

发起人的资格要求。 

除上述四类实体外，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机构和境外金融机构现在也可申请成为发起人。特别是，境外金融机构

包括除商业银行和租赁公司外的其他机构，但要求该境外金融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银监会建

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但新《管理办法》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至少有一名发起人必须是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商业银行、境外注册的租赁公司

或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大型企业。该等发起人对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不得低于 30%。 

                                                           

 

 
1 2007《管理办法》和新《管理办法》均将“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定义为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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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化允许更为多样化的实体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投资人。特别是，新《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规定境内法人机

构和境外金融机构可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人，从而可能使境内公司和境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中获益。 

此外，新《管理办法》反映出金融租赁公司的稳健经营仍是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通过规定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

人：(a) 不得以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金融租赁公司，(b) 不得在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后 5 年内转让所持股权，

以及(c) 不得在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后 5 年内在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上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等，新《管理办法》

或将对长期投资人更具吸引力，而不是寻求“交易”机会的投资人。值得一提的是，发起人被要求在其所投资的金

融租赁公司的章程中约定：(a) 在金融租赁公司出现支付困难时，给予流动性支持；以及(b) 当经营损失侵蚀资本

时，及时补足资本金2。 

经营范围更广：新《管理办法》扩大了金融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加了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2007《管理

办法》限于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以上定期存款（2007《管理办法》规定为 1 年

以上）以及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对于金融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银监会还采取了分类管理的监管体制。这一制度意在区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基本业

务以及为金融租赁公司提供更灵活的运营和融资渠道的“升级业务”。基本业务指与融资租赁业务密切相关的业

务，例如融资租赁、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以及向金融机构借款等。而对“升级业务”而言，经银监会批准，“经
营状况良好、具备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金融租赁公司可以开办下列业务：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在境内保税区

设立项目公司和为控股子公司或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这为金融租赁公司提供了更大的运营和融资灵活

性。 

允许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新《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租赁公司经银监会批准可以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银监会

将在适当时候另行公布相关实施细则。 

目前，金融租赁公司普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不同行业的租赁业务。新《管理办法》明确允许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

的规定，将起到鼓励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子公司从事专门行业（如航空、船舶或其他大型设备）领域业务的作用。 

结语 
新《管理办法》的出台是中国监管机构朝着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的长期目标迈进的又一步。在设立子公司及分公

司的相关实施细则颁布之时，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制度有望变得更加透明。虽然新《管理办法》的潜在影响仍待

观察，但它对中国租赁行业而言不失为充满希望的讯号。 

                                                           

 

 
2 这是对中文的字面翻译，虽然关于这一规定并非十分清晰，但该规定似乎是指如果由于经营损失导致股东权益

低于公司原注册资本时，发起人应及时进一步注入资本金以补足差距。相较于中国的一般公司而言，这一要求发

起人补足资本金的规定似乎是对金融租赁公司的特殊规定。银监会尚未就如何实施该规定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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